采购需求（第1包）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购买医用气体供应服务，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提供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中型或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1.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1.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医用气体和液氧的供应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标准。
2.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品目1-1医用气体采购（新街口）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气体纯度
	最高单价限价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医用液氧
	吨
	≥99.5%
	1600元/吨
	否

	2
	液氮
	公斤
	≥99.999%
	4元/公斤
	否

	3
	医用氧
	40L
	≥99.5%
	60元/瓶
	否

	4
	医用氧（康立提）
	3L
	≥99.5%
	40元/瓶
	否

	5
	普通二氧化碳
	40L
	≥99%
	120元/瓶
	否

	6
	纯氮
	40L
	≥99.99%
	25元/瓶
	否

	7
	高纯氮气
	40L
	≥99.999%
	120元/瓶
	否

	8
	纯氩
	40L
	≥99.99%
	50元/瓶
	否

	9
	空气
	40L
	------
	80元/瓶
	否

	10
	五元气0.3%C2H2+0.3%CO+0.3%CH4+21%O2+N2平
	40L
	按照需求
	2500元/瓶
	否



第1包 品目1-2医用气体采购（新龙泽）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气体纯度
	最高单价限价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医用液氧
	吨
	≥99.5%
	1600元/吨
	否

	2
	液氮
	公斤
	≥99.999%
	4元/公斤
	否

	3
	医用氧
	40L
	≥99.5%
	60元/瓶
	否

	4
	医用氧（康立提）
	3L
	≥99.5%
	40元/瓶
	否

	5
	普通二氧化碳
	40L
	≥99%
	120元/瓶
	否

	6
	纯氮
	40L
	≥99.99%
	25元/瓶
	否

	7
	高纯氮气
	40L
	≥99.999%
	120元/瓶
	否

	8
	纯氩
	40L
	≥99.99%
	50元/瓶
	否

	9
	空气
	40L
	------
	80元/瓶
	否

	10
	五元气0.3%C2H2+0.3%CO+0.3%CH4+21%O2+N2平
	40L
	按照需求
	2500元/瓶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电话或传真通知送货，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订气电话或传真后48小时内按时按量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如遇突发应急情况，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订气电话或传真后3小时内按时按量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附带本批次检测报告供采购人留存。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
第1包 品目1-1医用气体采购（新街口）
1、投标人需配备北京牌照的配送专用车辆，且车辆拥有合法各种资格证，能够保证紧急情况下3小时内供气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2、运输车辆在运送气体时要严格遵守国家对化学危险品运输的相关规定。
3、北京地区有重大活动时，保证不中断供应。
4、液氧运输车标需有液氧标识，气瓶运输车需是栏板车，可在中标后提供照片及行驶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备查。
5、投标人的驾驶员需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押运人员需具有道路危险货物押运人员从业资格。
6、押运人员及司机到达运送现场，须佩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持证上岗。

品目1-2医用气体采购（新龙泽）
1、投标人需配备北京牌照的配送专用车辆，且车辆拥有合法各种资格证，能够保证紧急情况下3小时内供气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2、运输车辆在运送气体时要严格遵守国家对化学危险品运输的相关规定。
3、北京地区有重大活动时，保证不中断供应。
4、液氧运输车标需有液氧标识，气瓶运输车需是栏板车，可在中标后提供照片及行驶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备查。
5、投标人的驾驶员需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押运人员需具有道路危险货物押运人员从业资格。
6、押运人员及司机到达运送现场，须佩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持证上岗。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1.服务期限要求：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合同一年一签。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采购人有权检验和/或测试供应的气体，以确认供应的气体是否符合合同规格的要求，并且采购人不承担额外的费用。
2、检验和测试在交货地或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进行,具体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3、如果任何被检验或测试的货物不能满足规格的要求，采购人可以拒绝接受该货物，中标单位应更换被拒绝的货物，或者免费进行必要的修改以满足规格的要求。
4、验收标准：按照合同规定的产品名称、数量、规格等相关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签署书面验收合格报告。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须承诺提供的所有产品均为合法生产的产品（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人应提供项目医用气体供应方案、医用气体配送方案、运输能力、人员配备方案、应急方案及处置措施、售后培训服务方案。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第1包 品目1-1医用气体采购（新街口）
1、气体纯度：
1.1、医用液氧：≥99.5%
1.2、液氮：≥99.999%
1.3、医用氧：≥99.5%
1.4、医用氧（康立提）：≥99.5%
1.5、普通二氧化碳：≥99%
1.6、纯氮：≥99.99%
1.7、高纯氮气：≥99.999%
1.8、纯氩：≥99.99%
2、液氧的日常储备量不低于5吨，各类瓶装气体日常储备量不低于1周使用量，投标人在收到采购单位书面或电话通知后要求在48小时内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
3、投标人应具备应急供气能力，保证应急供气设备3小时内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且能够安全供气。
4、医用气体送货时必须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
5、保证液氧的安全供应。
6、投标人需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氧。
7、投标人可提供液氧设备的应急维修服务。
8、投标人所提供的气瓶需符合医院现有的规格及品牌。常用需求及要求如下：
	名称
	规格
	要求

	医用氧铝瓶（康立提）
	3L
	一体式组合阀，德标制式设备接口

	纯氩铝瓶
	4L
	------

	医用氧铝瓶
	3L
	------

	普通气体钢瓶
	40L
	------

	高纯气体钢瓶
	40L
	------

	混合气体钢瓶
	40L
	------

	减压表
	-----
	------

	组合阀（康立提）
	-----
	德标制式设备接口


9、新街口院区的液氧储罐产权归第三方，如中标人非产权单位应与产权单位协商后续液罐在合同期内的使用解决方案，不得因产权问题影响采购人正常运营；中标人除负责提供合格产品外，需负责在合同期内提供采购人合格有效的储罐使用，如因储罐发生的产品保供问题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中标人承担（投标人需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品目1-2医用气体采购（新龙泽）
1、气体纯度：
1.1、医用液氧：≥99.5%
1.2、液氮：≥99.999%
1.3、医用氧：≥99.5%
1.4、医用氧（康立提）：≥99.5%
1.5、普通二氧化碳：≥99%
1.6、纯氮：≥99.99%
1.7、高纯氮气：≥99.999%
1.8、纯氩：≥99.99%
2、液氧的日常储备量不低于5吨，各类瓶装气体日常储备量不低于1周使用量，投标人在收到采购单位书面或电话通知后要求在48小时内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
3、投标人应具备应急供气能力，保证应急供气设备3小时内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且能够安全供气。
4、医用气体送货时必须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
5、保证液氧的安全供应
6、投标人需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氧。
7、投标人可提供液氧设备的应急维修服务。
8、投标人所提供的气瓶需符合医院现有的规格及品牌。常用需求及要求如下：
	名称
	规格
	要求

	医用氧铝瓶（康立提）
	3L
	一体式组合阀，德标制式设备接口

	纯氩铝瓶
	4L
	------

	医用氧铝瓶
	3L
	------

	普通气体钢瓶
	40L
	------

	高纯气体钢瓶
	40L
	------

	混合气体钢瓶
	40L
	------

	减压表
	-----
	------

	组合阀（康立提）
	-----
	德标制式设备接口


9、新龙泽院区的液氧储罐产权归采购人所有，中标人只负责提供合格产品，无需提供液氧储罐。
[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第2包）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购买医用气体供应服务，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提供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中型或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 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1. 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1. 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医用气体和液氧的供应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标准。
2.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第2包 品目2-1医用气体采购（回龙观）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气体纯度
	最高限价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医用液氧
	吨
	≥99.5%
	1600元/吨
	否

	2
	液氮
	公斤
	≥99.999%
	4元/公斤
	否

	3
	医用氧（40L）
	40L
	≥99.5%
	60元/瓶
	否

	4
	医用氧（10L）
	10L
	≥99.5%
	40元/瓶
	否

	5
	医用氧（康立提）
	3L
	≥99.5%
	40元/瓶
	否

	6
	普通二氧化碳
	40L
	≥99.5%
	120元/瓶
	否

	7
	纯氮
	40L
	≥99.2%
	25元/瓶
	否

	8
	高纯氮气
	40L
	≥99.999%
	120元/瓶
	否

	9
	纯氩
	40L
	≥99.99%
	50元/瓶
	否

	10
	高纯氩气
	4L
	≥99.999%
	60元/瓶
	

	11
	空气
	40L
	------
	80元/瓶
	

	12
	五元气0.3%C2H2+0.3%CO+0.3%CH4+21%O2+N2平
	40L
	按照需求
	2500元/瓶
	否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电话或传真通知送货，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订气电话或传真后48小时内按时按量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如遇突发应急情况，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订气电话或传真后3小时内按时按量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附带本批次检测报告供采购人留存。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指定地点。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
第2包 品目2-1医用气体采购（回龙观）
1、投标人需配备北京牌照的配送专用车辆，且车辆拥有合法各种资格证，能够保证紧急情况下3小时内供气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2、运输车辆在运送气体时要严格遵守国家对化学危险品运输的相关规定。
3、北京地区有重大活动时，保证不中断供应。
4、液氧运输车标需有液氧标识，气瓶运输车需是栏板车，可在中标后提供照片及行驶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备查。
5、投标人的驾驶员需具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押运人员需具有道路危险货物押运人员从业资格。
6、押运人员及司机到达运送现场，须佩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持证上岗。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1.服务期限要求：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合同一年一签。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采购人有权检验和/或测试供应的气体，以确认供应的气体是否符合合同规格的要求，并且采购人不承担额外的费用。
2、检验和测试在交货地或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进行,具体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3、如果任何被检验或测试的货物不能满足规格的要求，采购人可以拒绝接受该货物，中标单位应更换被拒绝的货物，或者免费进行必要的修改以满足规格的要求。
4、验收标准：按照合同规定的产品名称、数量、规格等相关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签署书面验收合格报告。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须承诺提供的所有产品均为合法生产的产品（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人应提供项目医用气体供应方案、医用气体配送方案、运输能力、人员配备方案、应急方案及处置措施、售后培训服务方案。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第2包 品目2-1医用气体采购（回龙观）
1、气体纯度：
1.1、医用液氧：≥99.5%
1.2、液氮：≥99.999%
1.3、医用氧40L：≥99.5%
1.4、医用氧10L：≥99.5%
1.5、医用氧3L（康立提）：≥99.5%
1.6、普通二氧化碳：≥99.5%
1.7、纯氮：≥99.2%
1.8、高纯氮气：≥99.999%
1.9、纯氩：≥99.99%
1.10、高纯氩气：≥99.999%
2、液氧的日常储备量不低于5吨，各类瓶装气体日常储备量不低于1周使用量，投标人在收到采购单位书面或电话通知后要求在48小时内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
3、投标人应具备应急供气能力，保证应急供气设备3小时内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且能够安全供气。
4、医用气体送货时必须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
5、保证液氧的安全供应
6、投标人需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供氧。
7、投标人可提供液氧设备的应急维修服务。
8、投标人所提供的气瓶需符合医院现有的规格及品牌。常用需求及要求如下：
	名称
	规格
	要求

	医用氧铝瓶（康立提）
	3L
	一体式组合阀，德标制式设备接口

	纯氩铝瓶
	4L
	------

	医用氧铝瓶
	3L
	------

	普通气体钢瓶
	40L
	------

	高纯气体钢瓶
	40L
	------

	混合气体钢瓶
	40L
	------

	减压表
	-----
	------

	组合阀（康立提）
	-----
	德标制式设备接口


9、回龙观院区的液氧储罐产权归原供应单位，为了保证采购人用气安全，中标方必须配合采购人对原供应单位投放的液氧储罐由采购人指定评估公司评估后进行资产交接，在当前液氧储罐运行条件符合国家要求的状态下无需再另行投放，必须免费配合采购人完成液氧储罐的相应资产交接手续（投标人需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